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就 

《２０１１年税务（修订）（第２号）条例草案》恢复二读辩论的致辞全文 

（只有中文）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７日（星期三）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十二月七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就

《２０１１年税务（修订）（第２号）条例草案》恢复二读辩论的致辞全文： 

 

主席： 

 

  首先，我要再次感谢法案委员会主席陈茂波议员、各位委员及立法会秘书处

同事所付出的努力，令审议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２０１１年税务（修订）（第２号）条例草案》（《条例草案》）在本年

三月提交立法会审议。法案委员会共召开了七次会议，并邀请了业界及相关持分

者表达意见。 

 

  《条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修订《税务条例》，以落实二○一○至一一年度

政府财政预算案中，就购买版权、注册外观设计及注册商标的资本开支提供利得

税扣减的建议，从而鼓励企业更广泛运用知识产权、促进创新和改进，并推动香

港的创意产业发展。 

 

  根据现行的《税务条例》，企业的营运开支一般可在计算利得税时予以扣除，

因此，企业用于知识产权的营运开支，例如使用费、特许费用及其它定期支付的

款项，与企业的其它营运开支一样，在计算利得税时可予扣除。由于我们没有就

资本增益征税，因此相应地亦不准许扣除资本开支。然而，为了支持企业发展，

我们已经在某些特定范畴提供税务优惠，例如在研究和开发、购买专利权和任何

工业知识的权利、购买合资格的环保生产设备和环保车辆方面，即使是资本性开

支，亦可获得百分百的扣减。此外，为推广保护知识产权，在香港或境外注册三

种指明类别的知识产权，即专利、商标及外观设计所招致的资本开支均可特别获

得扣税。 

 

 



  《条例草案》提出的修订建议，可进一步扩大可扣税的资本开支范围至包括

购买版权、注册外观设计及注册商标的资本开支。这三种知识产权皆是企业较为

常用的知识产权，并普遍适用于不同行业的业务。因此，有关的修订建议可让更

多企业受惠。另外，刚才我亦提到，有关购买专利权及任何工业知识的权利所招

致的资本开支目前已可获得扣税。由于此等权利与版权、注册外观设计及注册商

标的性质相近，所以我们亦藉此机会，在《条例草案》中提出修改现时专利权及

任何工业知识的权利的部分扣税条文，以优化有关的扣税安排。 

 

  首先，《条例草案》建议修改《税务条例》第１６Ｅ条的部分条文，藉以取

消现时适用于专利权及任何工业知识的权利的扣税安排中「在香港使用」的规定，

并把出售专利权及任何工业知识的权利时的须课税售卖得益金额，由全数售卖得

益减低至以先前已获得的扣税款额为上限。上述两项的修订建议与现时《税务条

例》下其它可扣税的资本资产的扣税安排是一致的。另外，我们亦建议扩大可扣

税的资本开支范围至包括与购买专利权及任何工业知识的权利有关的法律开支及

估价费用。 

 

  为落实就购买版权、注册外观设计及注册商标的资本开支提供扣税的安排，

《条例草案》建议在《税务条例》中加入新的第１６ＥＡ条。基于上述三项新增

的知识产权的保护限期比较长，最短有２５年，最长则可长期享有，所以我们建

议有关的扣税安排以直线法计算，由购买年度开始，连续五年按年扣除。建议的

扣税年期与其它税收管辖区的同类税务优惠相若，甚至更为宽松。如有关的知识

产权的最长保护限期在五年扣税期内届满，我们建议在有关的知识产权的保护效

力存在期间，按年期平均摊分扣减额。而刚才提及有关优化专利权及任何工业知

识的权利的扣税安排的建议，亦会适用于版权、注册外观设计及注册商标的扣税

建议，并已于《条例草案》建议新增加的第１６ＥＡ和１６ＥＢ条中反映。 

 

  与其它扣税项目相似，我们建议就上述的新增扣税项目及优化措施加入常用

的反避税条文，以防避税。因此，我们在《条例草案》中建议加入新的第１６Ｅ

Ｃ条，把现时适用于专利和任何工业知识的权利的「相联者」反避税条文，扩大

至适用于版权、注册外观设计及注册商标的扣税安排。至于第１６ＥＣ条建议加

入的其它常用的反避税条文，即有关「售后租回」和「杠杆租赁」的反避税条文，

以及授权税务局局长可按情况需要而厘定申领扣税的有关知识产权的转售交易的

真正市值，以及在以单一价格购入或出售的情况下编配个别知识产权的买入或出

售价格，则同时适用于专利、任何工业知识的权利、版权、注册外观设计及注册

商标这五项权利。 

 

 



  我们感谢法案委员会支持上述的修订，并因应业界的关注对《条例草案》部

分条文的执行细节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其中，我们理解业界希望政府当局厘清税

务局局长如何执行《条例草案》的第１６Ｅ（８）条和第１６ＥＡ（９）条，就

申领扣税的有关知识产权的转售交易厘定真正市值。正如我们于二○一一年六月

十日给法案委员会的信件中解释，纳税人在递交报税表时，无须就申请建议的扣

税提交有关知识产权的估价报告。然而，在评税过程中，税务局可按需要要求纳

税人提供如估价报告等证明文件，以证明有关知识产权的购买价格。在必要的情

况下，税务局也可就有关知识产权的真正市价寻求独立专业估价机构的意见。 

 

  另外，我们亦与法案委员会就《条例草案》的第１６ＥＣ（４）（ｂ）条中

涉及跨境活动的知识产权的扣税安排作出了深入的讨论。正如我们向法案委员会

表示，第１６ＥＣ（４）（ｂ）条与我们只为用以产生香港应课税利润的知识产

权提供扣税的政策原意是一致的。基于香港既有的「地域来源征税」和「税务对

称」的原则，以及避免税收流失，我们认为订立第１６ＥＣ（４）（ｂ）条是有

必要的。然而，我们已向法案委员会清楚解释，基于知识产权注册制度和其保护

范围是按地域划分的独特性，所以不是所有于跨境活动中使用的知识产权均会受

到第１６ＥＣ（４）（ｂ）条的限制。就此，我们已向法案委员会提供阐明第１

６ＥＣ（４）（ｂ）条的适用情况的示例。 

 

  刚才黄定光议员要求政府当局订明计算分摊的方式，以便业界了解分摊的安

排，就黄议员的关注，我们会考虑向业界发放更多的相关资料，述明分摊的基本

原则。 

 

  因应法案委员会的要求，税务局将会在《条例草案》获得通过后草拟相关的

「释义及执行指引」，就部分条文的执行细节，包括知识产权的注册规定和使用

规定，以及刚才提及有关厘定真正市值和于跨境活动中使用的知识产权的扣税安

排等，提供进一步的阐述。按法案委员会的要求，我们会适时把有关的「释义及

执行指引」的草稿提交予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供委员参考。 

 

  我们会就《条例草案》第５、６、８及９条提出技术性及文本上的修订，有

关的修正案亦已得到法案委员会支持。我恳请各位议员支持《条例草案》，以及

我稍后在全体委员会审议阶段动议的修正案，让我们能尽早实施建议的扣税措施。 

 

 



  刚才陈茂波议员在发言时，提到一些关于税务的意见，虽然这些意见与本条

例草案没直接的关系，但我会作很简单的回应。陈茂波议员提及建议政府成立税

务政策组，我想指出政府有采取持续检讨税务的模式，每年在制订财政预算案期

间，经征询各界意见后，作出审慎的考虑。就陈议员的建议，我们以往在响应立

法会的动议和回复议员的提问时，已表明政府的立场。另外，陈议员提到亏损转

回的税务建议，我在上星期三响应李国宝议员的相关提问时，亦已表明政府的立

场，在此我不再重复。 

 

  多谢主席。  

完 


